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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判解 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結合犯之成立及論罪 
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某甲缺錢，想找個方法搶個路人，弄點錢來花花，適見路人乙貌似富有，遂趁

四下無人時趨前架住乙，趁其動彈不得時取走其手機；得手後甲又靈機一動，

到手的鴨子不可就這麼飛了，遂迅速將乙押入車內，去電要求乙之家屬匯款十

萬元。乙之家屬聞訊立即報警，甲在尚未取款之前即遭警方逮捕。試問，甲之

行為應論以何罪？ 

(A)強盜而擄人勒贖之結合犯。 

(B)僅能分別論以強盜罪及擄人勒贖罪，數罪併罰。 

(C)應論以強盜罪之既遂及擄人勒贖罪之未遂，從一重處斷。 

(D)強盜犯行為擄人勒贖犯行之一部，吸收於擄人勒贖罪中，僅論以擄人勒贖一

罪。 

答案答案答案答案：A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結合犯乃係將二以上之獨立犯罪行為，依法律規定結合成一罪，其主行為為

基本犯罪，舉凡利用基本犯罪之時機，而起意為其他犯罪，二者間具有意思之聯

絡，即可成立結合犯，至他罪之意思，不論起於實施基本行為之初，即為預定之

計畫，抑或出於實施基本行為之際，而新生之犯意，亦不問其動機如何，只須二

行為間具有密切之關連，而有犯意之聯絡，事實之認識，即可認與結合犯之意義

相當。 

故刑法第 332 條第 2 項第 3 款犯強盜而擄人勒贖罪為結合犯，係著眼於強盜與擄

人勒贖間，接連發生之可能性高，危害亦鉅，乃依法律規定，結合強盜、擄人勒

贖二個獨立之犯罪行為，而成為一個犯罪，並加重其刑；其成罪並不以二者均出

於預定之計畫為必要，僅須發生在時間上有銜接性，地點上具關連性即可，初不

問係先強盜後擄人勒贖或先擄人勒贖後強盜，均足構成本罪，非可謂強盜罪犯行

得為擄人勒贖罪犯行之一部，而應吸收於擄人勒贖罪中，僅論以擄人勒贖一罪。 

又強盜而擄人勒贖結合犯既為一獨立之罪，縱行為人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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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或取贖後而釋放被害人者，亦無同法第347條第5項之相關減刑規定之適用。 

【裁判分析】 

結合犯係立法者將兩個獨立之故意犯罪，合成一罪，加重其處罰之犯罪類

型。結合犯至今仍有相當的問題點未獲釐清，諸如故意存在的時點、著手以及既

未遂判斷、行為順序或多重結合時的競合問題8。 

我國早期實務認為結合犯之成立，必須行為人主觀上自始即有違反兩個單一

犯罪的意思；學說則認為結合犯之行為人就兩個犯罪間必須要有「包括犯意」或

「犯意聯絡關係」，始得結合9。本判決以及目前多數實務，皆認為凡利用基本犯

罪之時機，而起意為其他犯罪，二者間具有意思之聯絡，即可成立結合犯（97年

度台上字第858號、101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判決參照）。依刑法第332條第2項之

規定，強盜而擄人勒贖者，構成強盜及擄人勒贖之結合犯，即為本案所涉犯條

文。依題示，甲強盜得手後隨即轉念，利用強盜罪之時機，而起意為擄人勒贖，

二者間具有意思之聯絡，且迅速將乙押入車內，兩罪時間上有銜接性，地點上具

關連性，故構成強盜而擄人勒贖之結合犯，而不可分別論罪。 

【關鍵字】 

結合犯、犯意聯絡、利用時機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法第332條 

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 

犯強盜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： 

一、放火者。 

二、強制性交者。 

三、擄人勒贖者。 

四、使人受重傷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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